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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304民初5610号
沈小利:本院受理原告郑建龙与被告沈小利生命

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浙
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疫情防控告知书
及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8日上午9时
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2民初7309号

湖州乐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21）
浙0502民初7309号原告何雁与被告湖州飞创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第三人湖州乐腾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何雁申请
撤回对第三人湖州乐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
起诉，本院予以准许。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案的民事裁定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
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
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2865号

何密：本院受理原告叶修玉诉被告何密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
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
知、廉政监督表、裁判文书上网规定、诚信告知
书等。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归还借款 30000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日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不答辩不影响本
案审理，逾期举证将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
定于2022年10月14日上午9时在安吉县人民
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案将依
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1130号

安吉盛业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建诉
安吉盛业建设有限公司、钱永杰、汪春国提供劳务
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 0523 民初 1130 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内容如下：准许原告陈建撤回对被告
安吉盛业建设有限公司的起诉。公告费560元
由原告陈建负担。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3290号
黄国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鑫拓竹业科技有限公

司诉被告刘雅萍、刘吉文、黄国荣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知、廉政监督表、
裁判文书上网规定、诚信告知书等。原告诉请判
令：1、判令被告刘雅萍、刘吉文、黄国荣对浙江鑫
拓竹业科技有限公司债权人未获受偿债权
20533882.62元承担损害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
用由三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日期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
日内，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逾期举证将视为放
弃举证权利。本案定于2022年10月11日14点在
安吉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521破4号

本院于2022年7月7日裁定受理德清县莫干山
嗬露饮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依程序抽签确定浙江苕溪律师事务所担任德清县
莫干山嗬露饮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根据破产程序
规定，湖州德清县莫干山嗬露饮品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于2022年10月16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通讯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武康街道百乐街6号
宇恒财富国际15楼D座;邮政编码:313200;联系人及
电话:俞聪，18267279023)，申报债权时书面说明债
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开提供
相关的证据材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
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力。
德清县莫干山嗬露饮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10月31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
德清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可通过“湖州法院破产案
件一体化管理平台”线上参与，参会指引由管理人另
行通知。参加会议时，如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人、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984号

徐荣辉：本院受理王玉兰与被告徐荣辉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3民初
9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徐荣辉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王玉兰借款本金

4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22年4月21日起按年
利率3.85%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
王玉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8元
（已减半收取），由原告王玉兰负担8元（已预交），
由被告徐荣辉负担4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交纳。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3民初6467号

金华市和正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东阳市
华原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诉被告金华市和正科技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783民初6467号民事判决。
本院判令：限你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货款
25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
决为终审判决。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3764号

汤阳鹏:本院受理原告余庆烂与被告汤阳鹏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转换
程序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等法律
文书。原告诉称要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
告货款人民币18014元，并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损
失（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
实际款清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2年10月
11日上午9:00,开庭地点在第25审判庭。逾期不
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810号

吴海琴：本院受理原告张佳佳诉被告吴海琴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 、民 事 裁 定 书
等。原告的诉讼请
求为：判令被告归
还原告借款 5 万元
及利息（从起诉之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
于2022年9月22日上午9时在浙江省浦江县人民
法院浦东法庭2号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1839号

衢州市柏艾洛涂料有限公司、郑军飞:本院受理
原告张永红诉你们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802民初
183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张
永红与被告衢州市柏艾洛涂料有限公司之间的承揽
合同;二、被告衢州市柏艾洛涂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张永红预付款27000元
及双倍定金6000元;三、被告郑军飞对上述债务承担
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625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
衢州市柏艾洛涂料有限公司、郑军飞负担,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逾期强制执行。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花园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3758号

黄鹂：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衢州衢化支行诉被告黄鹂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廉政监督卡、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三日（节假日顺延）
上午9时在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3460号

黄希灿：本院受理原告王申来与被告你为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去向未明，且又无指定他人代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
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被告你立
即支付原告工资款20000元整及从起诉之日起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

失。本案诉讼费用由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
定于2022年10月1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
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2507号

唐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市路桥区支行与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浙 1004 民初 2507 号民事判决
书。判令：被告唐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6923.95元、
截至 2021 年 10 月 19 日的利息、费用 19444.79
元，并支付自2021年10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费用，同时赔偿原
告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000元（上述
利息、费用及律师代理费总和以本金68923.95元
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所得金额为限）。如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2034元，公告费560元，共计2594元，
由被告唐辉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24民初3326号

葛俊良（浙江省东阳市南马镇东湖村红阳280
号）：仙居县人民法院受理原告浙江仙居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因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1、
判令被告葛俊良立即偿还原告透支本金59783.98
元及利息、违约金（已按约定计算到2021年8月12
日为51663.96元，按照月利率2%计算为48445.29
元，以后按约定计算到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由
被告葛俊良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为普通程序审理，定于2022年10月13日上
午8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仙居县人民法院

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518号世纪新筑小区1幢（西侧门
厅）涉嫌违法建设的行为人：

经查，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518号世纪新筑小区1
幢西侧门厅5.72平方米，为涉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进行建设的建筑物。为进一步调查核实该建筑物的建
设行为人，请涉及该建设部分的搭建行为人到杭州市拱墅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小河中队（地址和联系人详见备注）接
受调查处理。

上述建设行为人请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到
杭州市拱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小河中队依法接受调查处
理，期限届满，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

联系人：裘立群，电话：0571-88026654，小河中队地
址：杭州市拱墅区古运路99号。

特此公告。
杭州市拱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8月17日

关于限期要求违法建设行为人接受调查处理公告

兹有宁波海警局于2021年7月13日0120时在宁波象
山贤庠大中庄码头，查获无主海砂若干，及两辆运输车“浙
B2M781”、“浙B3J028”装有海砂若干，该批海砂无合法来源证
明，共计约230吨。目前无法联系该批次海砂的实际所有人。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宁波
市北仑区小港街道外塘路402号宁波海警局认领并接受

调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的，我局
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自公
告之日起届满六个月，将上述在扣海砂作无主财物认定，
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后将所得款项上缴国库。

联系人：祁警官
联系电话：0574-25703226

宁波海警局象山工作站
2022年8月17日

无主财物公告

段明远：
本委已受理嘉兴嘉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诉你劳动争

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嘉南湖劳人仲
案字[2022]第314号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等仲裁文书、
仲裁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2年10月10日9点00分
在本委仲裁庭（地址：嘉兴市南湖区建瑞大厦社会治理联
动中心218室）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
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8月17日

仲 裁 公 告

龚挺：
你好！
基于你与孙伟锋、龚福根、郁岳炯于2015年10月9日

签订的《协议书》，孙伟锋于2019年11月21日将其对你享
有的上述协议书项下的债权及与此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人民币壹亿叁仟柒佰贰拾万元
（ ￥137200000）及 利 息 壹 亿 肆 仟 柒 佰 零 陆 万 元
（￥147060000）】一并转让给本人孙伟桤。本人受让债权
后多次向你催讨，并发送催讨函，然扣除郁岳炯于2019年
2月21日偿还的本金人民币肆仟万元（￥40000000）外，剩
余本息你分文未还。

现本人根据法律规定，将上述债权，包括但不限于

本金人民币玖仟柒佰贰拾万元（￥97200000）、截止到
2012 年 4 月 1 日 止 的 利 息 壹 亿 肆 仟 柒 佰 零 陆 万 元
（￥147060000）以及自 2012 年 4 月 2 日起至归还本金之
日止的全部利息【暂计算到 2022 年 8 月 1 日的利息为
人民币贰亿肆仟壹佰零伍万陆千元（￥241056000）】转
让给孙伟锋，与此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
请你在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及时向孙伟锋履行全
部义务。

特此通知!
债权受让人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135 6794 2222

债权转让人：孙伟桤
债权受让人：孙伟锋
2022年8月17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龚福根：
你好！
根据你与孙伟锋、龚挺、郁岳炯于 2015 年 10 月 9

日签订的《协议书》，你应对借款本金人民币壹亿叁
仟 柒 佰 贰 拾 万 元（￥137200000）承 担 连 带 保 证 责
任 。 基 于 上 述 协 议 ，孙 伟 锋 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 将
上述债权转让给本人，与此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
一并转让。

本人受让债权后多次向你催讨，并发送催讨函，然扣
除郁岳炯于2019年2月21日偿还的本金人民币肆仟万元

（ ￥40000000）外 ，剩 余 本 金 玖 仟 柒 佰 贰 拾 万 元
（￥97200000）你分文未还。

现本人根据法律规定，将上述债权玖仟柒佰贰拾万元
（￥97200000）转让给孙伟锋，与此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
一并转让。请你在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及时向孙伟
锋履行全部义务。

特此通知!
债权受让人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135 6794 2222

债权转让人：孙伟桤
债权受让人：孙伟锋
2022年8月17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郁岳炯：
根据你与孙伟锋、龚挺、龚福根于2015年10月9日签

订的《协议书》，你应对借款本金壹亿叁仟柒佰贰拾万元
（￥137200000）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基于上述协议，孙伟
锋于2019年11月21日将上述债权转让给本人，与此债权
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

本人受让债权后多次向你催讨，并发送催讨函，但你
于 2019 年 2 月 21 日 偿 还 本 金 人 民 币 肆 仟 万 元
（ ￥40000000）外 ，剩 余 本 金 玖 仟 柒 佰 贰 拾 万 元

（￥97200000）你至今未还。
现本人根据法律规定，将上述债权玖仟柒佰贰拾万元

（￥97200000）转让给孙伟锋，与此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
一并转让。请你在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及时向孙伟
锋履行全部义务。

特此通知!
债权受让人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135 6794 2222

债权转让人：孙伟桤
债权受让人：孙伟锋
2022年8月17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仲裁公告
倔强公舍（杭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唐

家乐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
城劳人仲案（2022）3229 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
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
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
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

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
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2年
10月9日上午08时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号206
室），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8月17日

北京阿笈摩影业投资有限公司、王庆勇：
本仲裁委员会已受理（2021）杭仲02字173号申请人

杭州新鼎明影视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北京
星乐映画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姜军、北京阿笈摩影业
投资有限公司、王庆勇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因你方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定仲
裁员声明书、《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授
权委托书（格式）、仲裁反请求申请书（格式）、答辩书（格

式）、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格式）、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格式）等应裁文书，被申请人北京星乐映画影视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提交的答辩。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视为送
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0 日
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
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上述期限届
满后，本仲裁委员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2年10
月10日上午9：30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杭州市萧山区北
干 街 道 博 学 路 837 号 5 楼 第 一 仲 裁 庭 ，电 话 0571 －
88302773）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2年8月17日

仲 裁 公 告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 2022 年 9 月 18 日 10 时起至 2022 年 9 月 19

日10时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浙岱渔运01572”船；船籍港：岱山；船舶
种类：捕捞辅助船；生产方式：收鲜船；总吨位：323；净吨
位：180；船长：44.45米；型宽：7.0米；型深：3.85米；造船地
点及建造厂：岱山/岱山县闸口船厂；建造完工日期：2016
年7月28日。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高亭
镇山外村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

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
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972（陈）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8月17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 2022 年 9 月 18 日 10 时起至 2022 年 9 月 19

日10时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浙岱渔运01555”船；船籍港：岱山；船舶
种类：捕捞辅助船；生产方式：收鲜船；总吨位：180；净吨
位：100；船长：36.95米；型宽：6.0米；型深：3.0米；造船地点
及建造厂：台州/台州市路桥繁兴船舶修造厂；建造完工日
期：2002年8月22日。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舟山市岱山
县高亭镇山外村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

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
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972（陈）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8月17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 2022 年 9 月 18 日 10 时起至 2022 年 9 月 19

日10时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浙岱渔运01573”船；船籍港：岱山；船舶
种类：捕捞辅助船；生产方式：收鲜船；总吨位：223；净吨
位：124；船长：42.0米；型宽：6.6米；型深：3.5米；造船地点
及建造厂：岱山/岱山县闸口船厂；建造完工日期：2014年
7月28日。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高亭镇
山外村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

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
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972（陈）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8月17日


